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与设备管理处 
实设处发〔2023〕6 号 

 

关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风险 

分级分类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从源头管控科学研究

实验过程的安全风险，识别实验过程中的危险源，分析危险

源风险，分析和评价实验过程中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和潜在事

故后果危险性，切实维护实验室安全和人员生命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

等国家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中的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

（或）健康损害的根源、状态或行为或其组合。实验室安全

分级分类是根据实验活动的危险性，危险源的特性和导致危

险的严重程度进行安全风险认定。 

第三条 本细则中的“实验室”是指隶属于高校从事教学、

科研等实验实训活动的场所及其所属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学

校各个校区的科研及教学实验室、实验站、野外台站等。实

验室以“房间”为单位进行安全分级分类管理。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是学校实验室分

级分类管理工作的决策机构。 

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与设备管理处是实验室分级分类工

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学校实验室安全风险的分级分

类管理细则，对各级各类实验室实施分类指导， 有针对性地

实施差异化管理。 

第六条 二级单位作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责任单位，严

格落实实验室安全风险的分级分类工作，对本单位的实验室

危险源类别和风险等级结果进行审核、认定、上报。 

第七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管理第一责任

人，负责根据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要求，对危险源

类别和风险等级进行评估认定，认定结果报二级单位审核确

认。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实行动态管理，当实验场

所危险源等发生变更，实验室应重新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认定，

经二级单位确认，及时更新实验室安全信息门牌，并上报实

验室安全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分类管理 

第九条 实验室安全分类主要根据实验场所涉及的危险

源特性进行划分，结合我校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分为化学

类、生物类、辐射类、机电类，其它类等五个类别。  



（一）化学类实验室（A 类）。化学类实验室是指实验过

程中较多涉及化学反应、使用化学试剂的实验室。主要危险

源为毒害性、易燃易爆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 

（二）生物类实验室（B 类）。生物类实验室是指涉及病

原微生物或实验动物等的实验室。主要危险源为微生物（传

染病病原体类等）、实验动物等危害个体或群体安全的生物

因子。 

（三）辐射类实验室（C 类）。辐射类实验室是指实验过

程中涉及放射性同位素 （密封放射源、非密封放射源）、射

线装置等的实验室，危险源为放射性物质。 

（四）机电类实验室（D 类）。机电类实验室是指涉及机

械、电气、高温高压等设备及仪器仪表等的实验场所。主要

危险源为特种设备（压力容器），涉及激光、超低温、高温加

热、高气压、高电压、强磁场、高速运动、尖锐突起等存在

潜在危险的仪器设备。 

（五）其他类实验室（E 类）。除上述外的实验室均为其

他类实验室，是指涉及使用简易电子设备、简易仪器仪表设

备的实验室、计算机机房实验室、语音实验室、社科类实验

室、艺术类实验室、体育器械实验室等，管控重点是水、电、

气、暖的安全管理。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风险等级认定 

第十条 安全风险分级标准：根据实验室使用或存放危



险源的危险程度，将实验室安全风险严重程度由高到低分

别划分为四个等级。存在隐患且长期不能整改的实验室，

风险等级定为1级。 

第十一条 安全风险等级认定（认定细则见附表） 

（一）根据危险源的特性和导致危险的严重程度进行

安全风险等级认定。 

（二）存在不同的安全风险等级的实验室，按照最高

的安全风险等级进行管理。 

（三）存在同一安全类别出现 3 个及以上同一安全风

险等级的实验室，风险等级划分提高一个等级。 

（四）学校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实验室分级情况进行

适当调整。 

 

第五章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管理要求 

第十二条 二级单位应根据实验室风险等级划分结果进

行相应的安全培训和检查，并做好记录存档备查。 

第十三条 各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检查要求： 

（一）1 级安全风险实验室，实验室要有工作日志，实

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月不少于 4 次，二级单位安全检查次

数每月不少于 2 次，学校安全巡查次数每年不少于 4 次。 

（二）2 级安全风险实验室，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月

不少于 2 次，二级单位安全检查次数每月不少于 1 次，学

校安全巡查次数每年不少于 4 次。 

（三）3 级安全风险实验室，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月



不少于 1 次，二级单位安全检查次数每 2 个月不少于 1 

次，学校安全巡查次数每年不少于 4 次。 

（四）4 级安全风险实验室，实验室安全自查次数每个

月不少于 1 次，二级单位安全检查次数每季度不少于 1 

次，学校安全巡查次数每年不少于 4 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未尽事项，参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实验室安全与

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珠海校区参照执行。 

 

附件： 

1.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分类评定表 

2.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分类汇总表 
 
 
 
 
 

 

 



附附 1                       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分类评定表 
 

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  □ A附附附附附附  □ B附附附附附附  □ C附附附附附附  □ D附附附附附附  □ E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  □ 1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2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3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4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附附 - 附附附 - 附附附 -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1 附附附附附  2 附附附附附  3 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1.1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1.2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1.3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1.4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1.5 附附附附 Ⅱ 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1.6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化学类 

2.1 □ 附 附附附附    

2.2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 50L附 KG附  □ 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2.3 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2.4 附附附附  □ 附 附 ≥ 5 附  □ 附 附 ≥ 3 附  □ 附 附 ≥ 1 附  

2.5 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2.6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 6 附  □ 附 附 ≥ 3 附  □ 附 附 ≥ 1 附  

2.7 附附   □ 附 附   

2.8 附附附附   □ 附 附   

2.9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 200 附  □ 附 附 ≥ 100 附   

□ 附 附附  

3.1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3.2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    

3.3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   



 

□ 附 附附  

4.1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附 附 附 Ⅴ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 附 附附附附附   

4.2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附附附    

4.3 附附附附附附  □ Ⅰ 附 附 □ Ⅱ 附  □ 附 附附附   

4.4 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 3 附  □ 附 附 ≥ 1 附   

□ 附 附附  

5.1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 6 附  □ 附 附 ≥ 3 附  □ 附 附 ≥ 1 附  

5.2 附附附附  □ 附 附 ≥ 1kV  □ 附 附 ≥ 380V 

5.3 附附  □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附  

□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附  

 

5.4 附附附附   □ Ⅳ附  □ Ⅲ附  

5.5 附附附附附附附  □ 附 附 ≥ 2 附  □ 附 附 ≥ 1 附   

□ 附 附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6.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 2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 3 

□ 3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 3  



 

 

附件 2  

    二级单位实验室安全风险分级分类汇总表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
附  

附附附附附 /附附 /
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 A附附附 B附附附 C附附附D附
附附 E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 1附 2附 3附 4 附附  

附附附  
附附附  

1     
2     
3     
4     
5     
6     
7     
8     
9     
…     

 
附附 1.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 ” 附附附  
    2.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附附  
3.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附附附附  
 

 
 
 
 
 
 
 



 

 

 
 
 
 
 
 
 
 
 
 
 
 
 
 
 
 
 
 
 
 
 
 
 
 
 
 
 
 
 
  

共印 3 份 

主送：各相关单位 

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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